
 
 
 
 
 
 
 
 
 

 
 
 
 
 
 
 
 
 

 

金融服务协议 
 
 
 
 
 
 
 
 
 
 
 
 
 
 
 
 
 
 
 
 
 

 

二〇一八年 

（本协议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甲    方：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住    所：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徐东大街 96号  

法定代表人：肖宏江 

邮政编码：430077 

联 系 人：朱文洁 

电    话：027-8660XXXX 

 

 

 

乙    方：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玉渊潭南路 1 号 

法定代表人：杨亚 

邮政编码：100038 

联 系 人：余思婧 

电    话：027-8660XXXX 

 

 

 

 

 

 

 



为使甲方更好地得到便捷和全面的金融服务，达到充分利用内部

资源，降低财务费用，创造更大价值的目的，现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

就乙方为甲方提供金融服务事宜，达成如下协议： 

 

第一条  协议的内容 

1、乙方为甲方提供金融服务，包括但不限于甲方在乙方存款、

乙方向甲方提供授信额度、代理电费回收业务、委托贷款业务、财务

顾问服务等。 

2、本协议所称授信额度是指乙方向甲方提供贷款（不含委托贷

款）、贴现等表内业务授信（以下统称贷款）和商业汇票承兑、开立

信用证、保函等表外业务授信余额的最高限额。 

3、本协议所称委托贷款是指乙方作为金融机构，接受中国长江

三峡集团公司成员单位委托并代为向甲方发放贷款，或接受甲方委托，

代为向特定对象发放贷款。 

4、本协议所称财务顾问是指乙方为甲方的债券发行等资本运作

活动提供的承销、咨询、方案设计等服务。 

 

第二条  协议的履行 

1、乙方向甲方提供授信不低于人民币 100 亿元，授信额度的使

用方式和条件由双方根据实际情况，另行签订具体的业务合同予以确

定。 

2、乙方作为甲方代理电费回收机构，为甲方提供代理电费回收

服务，具体业务实施由双方另行签署协议进行约定。 

3、乙方视甲方为重要的客户之一，全力支持其发展，甲方视乙

方为重要的长期合作伙伴，选择乙方为其办理金融业务的主要金融机



构，并在项目核准后保持与甲方的贷款合作，共同推动金融服务关系

的不断发展和深化。 

4、甲乙双方应自签订本协议后进一步加强联系，共同督促本协

议的贯彻执行。 

 

第三条  定价原则和依据  

甲乙双方承诺定价将遵循公平合理的原则，以市场公允价格为基

础，且原则上不偏离独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标准，任何一方不得利

用关联交易损害另一方的利益。 

 

第四条  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依据本协议享有以下权利： 

1、要求乙方依照工作需要，派出有金融服务工作经验和有责任

心的业务人员从事金融服务工作； 

2、要求乙方勤勉尽责、审慎地完成本协议约定的金融服务工作； 

3、要求乙方提供甲方信息披露所需的相关资料； 

4、有权不定期检查其在乙方的存款，以了解相关存款的安全性

和流动性。 

（二）甲方依据本协议承担以下义务： 

积极配合乙方开展工作，提供乙方为完成本协议所述金融服务必 

须的各种法律文件协议、财务资料和其他资料,并保证其所提供的全

部资料和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  

第五条  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乙方依据本协议，享有以下权利： 

1、要求甲方按照约定提供相关资料和文件； 



2、要求甲方为乙方履行本协议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工作便利。 

（二）乙方依据本协议，承担以下义务： 

1、对乙方在金融服务过程中获取的甲方尚未公开的信息负有保

密的义务，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2、根据甲方受监管和信息披露要求，提供所需的各种法律文件、

协议、政府批文,财务资料和其他资料,并保证其所提供的全部资料和

信息的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 

3、乙方通过《存款管理办法》和《存款账户管理办法》等制度

对甲方的活期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业务和存款账户进行规范，

通过提供网银服务，规范资金调拨流程，保障甲方资金存放和调拨合

规、安全。 

4、乙方注意网络信息安全的保护，监督安全管理办法的执行情

况，为甲方提供安全的金融服务。 

 

第六条  不可抗力 

由于不可抗力 (包括地震、台风、水灾、战争以及国家政策调整、 

法律修改或政府行政性干涉行为等协议订立时协议各方无法预见，对

其发生不可避免且无法克服的客观情况)的影响致使本协议不能履行

或不能完全履行时，遇有上述不可抗力的一方，应立即将事故的情况

以书面形式通知其他方，并应在十天内提供事故详情及协议不能履行

或者部分不能履行，或者需要延期履行的理由的有效证明；按照事故

对履行协议的影响程度，由各方协商决定是否解除本协议，或者部分

免除履行本协议的责任，或者延期履行协议。 

 

第七条 争议解决 



本协议双方在此同意和确认，凡因本协议引起的或与本协议有关

的任何争议，经本协议双方友好协商不能得到解决时，应向有管辖权

的法院提起诉讼。 

 

第八条  生效 

本协议自各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 

章或合同专用章，并经甲方有权管理机构批准后生效，有效期三年。 

 

第九条   其他事项 

1、除本协议特别明示外，本协议与甲方有关的内容同样适用于

甲方的控股子公司。 

2、本协议正本一式肆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 

（以下无正文） 

 

甲方：湖北能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乙方： 三峡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公章或合同专用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